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管理及彈性調整要點 

108年 3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2月 20日 111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充分運用全校空間，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院系所研究中心依目前使用空間屬性，如現有教學、研究及實驗室空間等為管理

單位，應依本要點管理，並由各院依使用狀況彈性調整。 

三、各院系所可針對各項績效指標如：產學、研究、創新教學、國際競賽、論文、期刊、

指導研究生數等面向自行訂定評分基準，作為往後空間彈性調整參考。 

四、退休教師應於退休生效日起返還其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研究中心等各類空間，

其所留空間在未聘進新教師前，由所屬院系所管理，新進教師以接續前一職缺所用

空間為原則，若需調整由所屬管理單位協調調整。 

獲本校致聘為名譽教授者，其使用空間依本校名譽教授致聘要點規定辦理。 

退休教師得於退休生效日三個月前，向各系提出申請延後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經

系務會議以及院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使用期限至多為一年。其申請借用

資格須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在本校任專任教師(教授或副教授)十年以上，依法退休者。 

(二) 現受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畫(含共同主持人)、編撰重要著作或指導學生者(含共

同指導學生)。 

(三) 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五、各院成立學位學程所需空間，原則上由各院自行就現有空間使用狀況彈性調整。 

六、各院系所若有新的空間需求時，應檢具預期空間績效評估報告書，向所屬管理單位

提出申請。 

七、成立研究中心或計畫使用所需空間，應依「本校專業技術研發與服務中心設置作業

規定」與空間管理單位協商並取得同意書，管理單位得訂收費或回饋方式，中心裁

撤空間歸還原所屬管理單位。 

八、各院系所應成立空間管理委員會，就所屬空間定期評估檢討，以發揮最佳使用效能，

若閒置低度使用或跨院空間協調不成者，必要時提出專案報告，送校園規劃委員會

審議。 

九、為確實掌握本校空間使用狀況及避免閒置，由管理單位每半年檢核所屬空間明細資

料及使用現況，空間資料如有異動，請檢送修正資料至總務處辦理變更，經彙整後

提供管理單位參考。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